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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秩序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制宪选择比较 

 

林慕华  

（广东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摘  要]自由与秩序，是制宪的两种基本制度理想。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选择了“自由至上，兼顾

秩序”的制宪理想，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稳固的国家制度。而中国在革命型政党的领导下首先建立了

人民主权国家，然后进行制宪，其制度理想追求的是稳定的秩序。中美制宪理想的选择差异，既受制宪过

程中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与各自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思想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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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秩序，孰轻孰重？能否兼顾？200 多年前，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诞

生了。美国赢得独立，并在经历了长达 10 年之久的尝试与失误之后，制定了《美利坚合众

国宪法》，确立了一种旨在同时实现自由与秩序两种伟大理想的立宪制度，美国人用宪法来

实践着对自由与秩序的定义、尝试达致二者的平衡与兼顾。不过，在自由与秩序的选择中，

自由仍然稍占上风。而在 50 多年前，与美国一洋之隔的另一世界大国——中国——也在赢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面对自由与秩序的选择，在这里秩序更显重要。同样是在建国初期，面临统一国家、

选择和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中美两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正如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Ａ·达尔教授所言：“宪法可能在许多方面影响一

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法会有助于……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它不仅搭起一个民主

的政府框架，而且，也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切必须的权利和保证。”
[1]133-134

但也正如

达尔所言，“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宪法安排，它们都能和……多元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相容。”

[1]136
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不是哪一种宪法安排更适合达致民主、自由或秩序，而是通过中

美两国制宪的价值和环境比较，回答为何两国会做出不同的制宪选择。 

一、 自由至上，兼顾秩序：美国制宪的选择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大陆会议起着领导抗英斗争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临时性机构，

不是一个全国性政府，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13 个殖民地各自相对独立，具有各邦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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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自由。由于抗英斗争和合众国今后发展的迫切需要，要求 13 个殖民地进一步联合起来，

建立全国政府。为此，第二届大陆会议在 1777 年 11 月 17 日通过了《邦联和永久联盟条款》

（简称邦联条款）。有学者认为，邦联条款应当算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
[2]10

但是，独立战争

结束之后，这个邦联政权的缺陷也显露出来，使其不能应付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外敌威胁，

更谈不上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便有了 1787 年的制宪会议及所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

法》草案。随后，又通过了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从而奠定了美国的制宪选择的蓝本。 

从宪法草案的拟定，到最后的批准，整个过程，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势力占有明显

的优势。民众的意见、民众的自由权利，在立宪过程中，也得到了应有的体现。无论是制宪

者，还是各州的民众，皆把自由作为最高价值观。但是，他们也没有极端地追求自由，因为

他们深知，秩序的缺失也是对自由最致命的伤害。最后，他们通过权力的划分和分立、制衡，

通过权利法案，为保障享有真正的自由而建立起了一套有秩序的、稳固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

度。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制宪者们及其民众“自由至上，兼顾秩序”的选择。而立宪政体的良

好运转，也确保了自由和秩序在美国这一国度里的平衡。 

（一）美国建国历程：自由至上的路径 

早在 1620 年部分英国分离派教徒乘五月花号轮船远渡重洋到达美洲大陆，途中所形成

的《五月花公约》，便成为美国人民追溯“主权在民”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群刚刚从大英

帝国那里逃离出来的人，具有独立思想和民主意识，视自由为生命。1774 年第一届“大陆

会议”所通过的《权利宣言》，更是高调地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1776

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提出了美国的理想，强调“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

同意才能产生”
[3]7

。1787 为期四个月的制宪会议，更是充满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但最终

实现了基于自由之上的必要妥协，使美国人民所希望的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至少在一段时

间内已经达到。可以说，1787 年制订、1788 年批准的宪法建立了一个坚定、稳固、有秩序

的政府；1789 年起草、1791 年批准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规定了美国人民防止被新

的联邦政府侵犯的基本自由权。 

（二）共同的制宪底线：自由权 

《独立宣言》中所强调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

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便是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代表制宪者们

共同的制宪底线。因此，在创立以保障“自由的恩惠”为目的的政府体制时，制宪者们将人

们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新的理解予以体制化，这些新的理解将对后来的美国历程具有深

刻的影响。
[4]49

可以说，制宪者们已经将“自由”看成是政府权威的基础。但同时，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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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意识到，“自由”也是一种必须加以钳制的、对正当政府管理行为的威胁。
[4]52

因此，

基于底线的认同，他们强调自由至上，但同时又选择必要的限制来达致秩序的安排。 

（三）制宪过程中的双重目标与多元力量 

众所周知，美国是制宪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即建国过程。赢得独立的美国人需要考虑

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如何建立一种既能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又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繁荣

的新的政治制度。
[5]65

因此，制宪者们有两个需要实现的目标：首先是立国，即将邦联条款

下 13 个松散的相互独立的邦凝聚起来，建立一个可以行使足够权力的联邦政府来取代邦联，

合众国才成其为一个国家。其次是限权，约束权力是宪政的根本，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必须

恰当，而且从创建伊始就要将限制自身权力的机制设置其中。有学者对美国制宪者们所持的

观点概括为：有政府，不是无政府，但这个政府不是至高无上、至大无边的。
[6]23

正是基于

立国与限权的双重目标，制宪者们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之上，实现了自由至上、兼顾秩序的宪

法蓝本的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多元力量的相互作用、制约与抗衡，也是实现妥协、折中

的关键所在。整个制宪过程，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主张，只有多元力量相互抗衡之

下的商量与折中。可以说，联邦宪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二、 追求稳定秩序：中国的制宪选择 

从中国制宪的整个过程来看，应当说，1954 年宪法是以 1949 年的《共同纲领》为基础，

同时也是《共同纲领》的发展。
[7]
不过，也有学者评价 1954 年宪法“不是个永久性的宪法，

它是为了满足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需要而制订的”。
[8]110

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新中

国的统一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历经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革命和战役，历经了国民党治下的磨难和外敌入侵的

耻辱，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建立之

时，亦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唯一执政党之日，虽然有八个民主党派，但是，那些都无法撼

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分裂和动乱，中国人民最渴望的是国家的稳

定、和平和统一，稳定的秩序成了中国制宪的首要价值。革命党的组织传统、领袖对制宪的

认识与选择、党的集权与民主集中制以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最终促成了中国追求稳定秩序

的制宪选择。 

（一）革命党的组织传统 

从 1927 年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领起义部队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成立

了“湘赣边界工农苏维埃政府”开始，一直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中国的政权形式和政府制度在战争中不断地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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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三个时期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制度。这些经验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

后的政府制度的确立。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结了各地的实践经验，决定在军事管制时

期以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形式。后来，正是由这些人民代表会议发展成为

人民代表大会。长久的恶劣环境下的战争需要，建国初期严峻的国内外形式的要求，都使得

革命党的组织传统保持着专政的特点，对秩序和效率的追求被置于首要位置。 

（二）领袖对制宪的认识与选择 

前述分析中，笔者认为中国在面临其特殊的国情时，选择了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秩

序，而多少牺牲了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但是，在当时中国所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势下，人民

民主专政正符合希望集中和统一的中国民族心理。或许，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制宪前的

较早时期，已经看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正如毛泽东 1940 年 2 月 20 日在延安召开宪

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

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宪法，中国则

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

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

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

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9]689～698

正因为如此，

制宪对于这些建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维护和巩固既有的统一、和平和稳定。 

（三）党的集权与民主集中制 

到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时，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有识之士，已经花了整整两

代人的时间借鉴西方的政府模式和社会秩序理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孙中山，都深受列宁

主义的影响，把党的专政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工具。
[8]10

在实践中，民主没有诸如完善

的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法律措施保障；而集中则依靠少数领导人手中的政治权力，其作用

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通过党的集权取代家族的血统联系、通过党的专政抗击国内外反动势

力，中国采取了一种通过维持党内团结和稳定，从而确保国家统一和稳定的路径。此外，1949

年后，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广泛一致地实现工业化的雄心，以及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的抱负，也为集权和集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在选择政体和政府制度时，毛泽东等新中国的领导者们，早已认定，“西方资产阶级的

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10]1478～1479
。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选择的，是苏联及其宪法模式。正如毛泽东在 1954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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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新宪法“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国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7]
费正清更直截了当地说，“它基本上模仿斯大林的 1936 年宪法的模式”

[8]110
。在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时，国家的新领导人面临着丛丛棘手的问题。社会及组织机制支离

破碎，公共秩序混乱，道德水准衰败，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鼓胀、高失业率的

沉重压力。中国在经济上的赤贫和军事上的极度落后，给领导人富强国家的目标造成了巨大

的障碍。加之外部严峻的国际形势，在只有苏联能给予及时的援助下，中国不可能不受苏联

的影响。因此，其制宪选择，很正常地也离不开苏联模式。这种情况，在美国制宪过程中，

是没有出现的。 

三、 政治文化思想的差异对制宪的影响 

宪法的选择和制定，更深层次地是对既有的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客观需要的反映。它往

往会受到现实条件的种种制约，很难超越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因此，中美两国不同的制宪

选择，与两国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思想差异密不可分。 

（一）美国：“人人生而平等”与自由的追求 

正如上文所述，美国的制宪过程没有绝对的权威。可以说，在美国历史上唯一最有威力

的思想，也许就是自由的概念。宣布独立正是为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制订和通过

宪法也正是为了获得自由的幸福。应当说，美国的政治思想和政府体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北

美 13 个殖民地建立以前，他们用《独立宣言》向世人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也

并非这场独立战争所孕育，而是渊源于古代思想家及基督教诞生的初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作品就包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合乎道德准则的政府必须依法管理事务。多年来，这

一原则已发展成为现代政治的信条。政府应该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最早自愿来美国海岸定居的殖民者大都是出于经济或宗教的原因。差不多从欧洲人在新

大陆一开始定居就鼓励独立思想和个性发展。并且，他们从很早就试图藐视权威，提倡个人

获得成就。因为他们对欧洲暴君统治记忆犹新，所以他们在创立新政府时，谨慎地限制政治

权力的运用。他们最朴实的对于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思想经由美国制宪者的系统阐

述，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石。一方面，自由是其主要价值和最终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也

认识到的，没有统一、安定和秩序的社会，就没有自由。当自由和秩序这两种重要价值观发

生冲突时，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一种恰当平衡的立宪制度来维持自由和秩序的平衡和统一。所

以，他们通过宪法来保证自由权，但迫于形势和发展的需要，对自由、权利和“多样性”的

探求也没有走得太远。在自由与秩序、“多样性”与“一致性”、分歧与统一之间，他们通过

多次的博弈，寻找到恰当的平衡，也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达致了自由、秩序和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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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二）中国：强调统一与稳定的政治文化思想 

相比之下，中国的独立与制宪，似乎更多地是挽救民族危亡、维护国家统一与和平。再

加之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思想，那么，选择不同的制宪价值亦在情理之中。 

首先，中国权利文化的变迁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主要是输入西方

人的权利观念和人权学说引起的。近代中国的经济绝大部分是乡村经济，经济生活的商品化

程度很低。因而，严复、梁启超及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权利平等和自由的要求，并非如西

方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那样，只是将商品经济的要求宣布为普遍的人性，而是意味着他

们在西方现代权利文化的刺激下，试图通过权利平等和自由的人权观念来变革中国古代落后

的权利文化。
[11]275

但由于缺乏商品经济这个现代权利文化的养生地和助产婆，所以他们的收

获终究有限，现代权利文化在中国近代社会屡经阵痛而仍难以降生。 

其次，“救亡”作为时代的主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主要任务

在于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华民族，而不在于扩展个人权利和普及人权观念。这就使人们在价值

观上并不把人权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实体和信仰，相反，权利和自由往往被看作是救亡图存

的工具和手段。救亡图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首要目的，人权启蒙则处于次

要的地位，所以人权启蒙必须服从于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民主运动，其直接

目标也都更多地在于救亡而不在于人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西权利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

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近代中国，民族救亡、民族战争和国内革命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人权启蒙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目标。 

再次，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巨大惰性的影响。中国制宪时期，虽然政治文化思想历经了

近代的变迁，但是毕竟是从古代的传统政治文化思想中走出来，不管受外来政治文化思想的

冲击与影响如何，总是以本民族已有的政治文化思想为前提。政治文化思想的变迁，如同一

切文化思想的变迁一样，既可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可采取人为变革的方式。但不论是

自然发展，还是人为变革，都不可避免地要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制约。 

最后，民族主义对制宪的影响。近代中国，经历了连续五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存亡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因此产生，也成

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并几乎成为人们判断政府合法性的首要工具。在“民族主义作为一

种手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神魔般的社会动员作用”的同时，“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

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
[12]66

当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时，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就被

分割开了。在民族主义之下，选择强大的国家政权，保持民族独立成为主流，“强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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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中国”、“稳定的中国”比“自由的中国”更重要。 

结 语 

社会的演进和历史的发展总有某种特定的规律，正如在制宪时，中美两国都无法脱离其

实际和特定的国情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并不能随心所欲，它往往是受

很多现实的因素制约，也会有历史遗留的痕迹。但是，制度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一如美国

宪法的多次修正案以及中国建国以来四个版本的宪法。时代的发展，会推动着人们自觉或不

自觉地朝向符合客观规律的制度。如何达到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与兼顾，是人类制度史上永恒

的话题。建立和完善一种能同时实现自由与秩序这两种伟大理想的宪法制度，将是中国政治

改革的必然之路。而要真正在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中充分体现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政治文化

思想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基石。没有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文化思想，就很难真正建立体现

自由与秩序平衡的宪法制度，也就更难在现实中实现这样一种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因此，在

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上，在自由与秩序的选择与平衡中，中国的制宪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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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by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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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basic institutional ideals of constitution making: freedom and order. After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American people chose the ideality of constitution for ‘let freedom reign, take into 

account order’, and then set up a suit of the country’s institutions. Comparatively, under the leading of a 

revolutionary party, Chinese people firstly founded a sovereignty country, and then made constitutio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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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ity of institution is steady order. The difference of the idealities of constitution making between China 

and USA, is not only fo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for exact contact with the deep 

levels’ political culture of each other. 

Key words: constitution making choice; freedom; order; political culture 


